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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眼”看“天路”
新华社 王炳真 摄

青山绿水中、沟壑峡谷间、田野纵横处，
村寨交错旁……高速穿行，铁轨延伸，桥梁飞
架，“天路”所至处，天堑变通途。从高处俯
瞰，一幅幅壮美的“天路”画卷正在中国大地
上徐徐展开，延伸着希望，升腾着梦想。图为
近日在贵州省榕江县拍摄的厦蓉高速公路都
柳江特大桥。

新华社 冯俊伟

中国和西班牙两国警方13日在西班牙多地展开
联合搜捕行动，打击针对中国内地的电信诈骗犯罪
活动，逮捕多名犯罪嫌疑人，其中多人来自中国台湾
地区。

行动依据西班牙国家法院一号法庭法官圣地亚
哥·佩德拉斯发布的逮捕令，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和
阿利坎特等地展开。

西班牙中国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季奕鸿表示，这
是中西两国警方首次联合举行打击电信诈骗等有组
织犯罪的大规模行动。

今年以来，中国警方接到多起电信诈骗报案，
专家通过相关 IP 地址分析判定一些诈骗信息来自
西班牙，遂与西班牙警方启动联合调查。据悉，中
国政府将向西班牙政府提出引渡这些犯罪嫌疑人
的申请。

中国西班牙警方
联手打击电信诈骗

新华社 刘奕湛

记者14日从公安部获悉，针对当前传销犯罪尤其是新
型网络传销犯罪活动蔓延的势头，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
关开展打击新型网络传销专项工作。据统计，今年以来，全
国公安机关共立案侦办传销犯罪案件 2826 起，同比上升
19.1％，成功破获“网络黄金积分”“克拉币”“恒星币”“买卖
宝”等一批重大案件。

当前，依托网络实施传销违法犯罪活动多发，主要呈现
4个特点：一是蔓延迅速，大要案高发。传销信息依托互联
网以及微博、微信、QQ等社交平台，在网络空间广泛扩散，
传销活动得以快速蔓延，短时间内裹挟巨额资金、涉及众多
参与人员，波及全国，社会危害严重。今年以来，公安机关
查处亿元以上案件30余起。二是名目繁多，迷惑性强。不
法分子打着“虚拟货币”“金融互助”“微商”“爱心慈善”等幌
子从事网络传销犯罪，大多以“金融创新”为噱头，歪曲利用

“区块链技术”“数字资产”“电子商务”“微信营销”等概念混
淆视听，引人上当。今年以来，公安机关已对150余起“虚
拟货币”类传销犯罪案件立案侦查，涉及 60 余个“币种”。

三是利诱性、欺骗性强。多以“动态收益”、“静态收益”、“推
广返利”等名目，许以高额回报，在群众参与初期往往给予
一定返利，制造“盈利”假象，形成较大诱惑力，以引诱更多
人员加入并继续发展下线。四是“职业化”特征显现。传销
网站搭建简便，可复制性强，不法分子同时或先后运作多个
传销平台的情况多见，出现职业“操盘手”。这些人熟谙犯
罪手法和参与人的投机心理，利用部分职业传销团队实施

“业务转型”，大肆发展人员，疯狂敛财。
公安机关针对网络传销犯罪跨区域作案的特征，着

力深入侦查，深挖扩线，瞄准传销活动组织者、领导者以
及骨干成员，实施精准打击，全力切断传销组织犯罪链
条。9 月以来，在公安部指挥下，江苏、山东、河南、江西、
广东、贵州等地公安机关接连破获一批重大案件，抓获一
批犯罪嫌疑人。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
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危害严重、手法新颖典型的传销犯
罪，深入推进专项打击工作，全力防范金融犯罪风险，全力
净化网络空间，全力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同时，公安机
关提醒广大人民群众警惕传销犯罪活动，不要被高利诱惑、
上当受骗；更不要参与传销、害人害己。

全国公安立案侦办传销案2826起

新华社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党政主要负
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并发出通知，要
求各地区各部门遵照执行。

《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
定》全文如下。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部署要
求，推动党政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
责，根据有关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县级以上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负
责人。

第三条 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
职责，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反对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坚持
统筹协调，做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
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权责一致，确保有权
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
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第四条 党政主要负责人作为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
应当切实履行依法治国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的职责，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法治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科学
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对法治建设

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
要任务亲自督办，把本地区各项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

第五条 党委主要负责人在推进法治建设中应当履行以
下主要职责：

（一）充分发挥党委在推进本地区法治建设中的领导核心
作用，定期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及时研究解决有关重大问题，将
法治建设纳入地区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与经济社会
发展同部署、同推进、同督促、同考核、同奖惩；

（二）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
设，提高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

（三）严格依法依规决策，落实党委法律顾问制度、公职律
师制度，加强对党委文件、重大决策的合法合规性审查；

（四）支持本级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依法依章程
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督促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和下级党政主要
负责人依法办事，不得违规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

（五）坚持重视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的用人导向，加强法治
工作队伍建设和政法机关领导班子建设；

（六）深入推进法治宣传教育，推动全社会形成浓厚法治氛围。

第六条 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推进法治建设中应当履行以
下主要职责：

（一）加强对本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的组织领导，制定工作规
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及时研究解决法治政府建设有关重大问
题，为推进法治建设提供保障、创造条件；

（二）严格执行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健全政府法律
顾问制度、公职律师制度，依法制定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全面推
进政务公开；

（三）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实，

推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四）督促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和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依法

行政，推动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纠正行政不作
为、乱作为；

（五）自觉维护司法权威，认真落实行政机关出庭应诉、支
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并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

（六）完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组织实施普法
规划，推动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

第七条 党政主要负责人应当将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
责任人职责情况列入年终述职内容，上级党委应当对下级党政
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开展定期
检查、专项督查。

第八条 上级党委应当将下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
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作为考
察使用干部、推进干部能上能下的重要依据。

第九条 党政主要负责人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推进法
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的，应当依照《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
有关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予以问责。

第十条 中共中央、国务院工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县级
以上地方党委和政府工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乡（镇、街道）党
政主要负责人，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2016年11月30日起施行。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


